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1條 本細則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列明法源依據。

	第2條 本法所定中央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下：

一、全國性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策劃、訂定及督導。
二、全國性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之訂定、研議及釋示。
三、全國性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督導、獎勵、稽查及核定。
四、全國性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訓練及管理。
五、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機構之許可及管理。
六、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之訂定。

七、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協調或執行事項。
八、全國性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研究發展及宣導。
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國際合作及科技交流。
十、其他有關全國性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事項。
	依據本法內容，列明中央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

	第3條 本法所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工作實施方案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二、直轄市、縣(市)室內空氣品質污染事件申議之協調事項。
三、直轄市或縣（市）室內空氣品質自治法規之訂定及釋示。
四、直轄市或縣（市）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之督導、獎勵、稽查及核定。
五、直轄市、縣(市)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宣導事項。

六、直轄市、縣(市)轄境公告場所之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紀錄、自動監測設施、檢驗測定結果公布之查核事項。
七、直轄市、縣(市)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統計資料之製作及陳報事項。

八、直轄市、縣(市)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研究發展、宣導及人員之訓練與講習事項。

九、其他有關直轄市、縣 (市)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事項。
	依據本法內容，列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

	第4條 本法所定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室內場所所屬業別或屬性認定之。

    前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認定產生爭議時，由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認定之。
	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產生爭議時的認定方式。

	第5條 第七條第一項但書所稱不可歸責於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之事由，包括下列事項：

一、非常態性短時間氣體洩漏排放。
二、特殊氣象條件致室內空氣品質惡化。

三、室外空氣污染物明顯影響室內空氣品質。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不可控制因素。
因上述原因致室內空氣品質未符合者，其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須於三十日內提出佐證資料並經主管機關認定者為限。
	明定因非常態性之意外或偶(突)發性室外環境因素造成室內空氣品質不合格者，可以排除歸責之認定方式說明。

	第6條 本法第八條所稱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至少應包括以下項目：
一、基本資料：包括場所名稱、地址、使用期間、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名稱及連絡電話、場所經常使用人員或組織名稱及預估人數、建築物或搭乘空間用途別、最近裝修日期、總樓地板或搭乘空間面積、建築物總樓層數、使用空調系統型式及配置、主要裝修材料及配置方式。

二、設立維護管理小組：包括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姓名、組織架構、職掌、工作內容、緊急連絡電話及召開室內空氣品質維護小組會議紀錄。
三、維護管理規劃與措施：至少包括維護管理目標、可能污染來源調查、現場巡檢、空調系統操作條件、維護頻率及紀及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措施等。
四、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規劃：至少包括定期採樣、檢驗或監測項目及頻率、品保內容、紀錄保存與公布方式。

五、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所採取應變措施及執行程序。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之事項。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資料應妥善保存以供備查。
	明訂本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之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應包含之事項。



	第7條 本法第十條第二項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公告場所係具有供公眾使用功能之場所者，並應於指定公告規定期限內完成設置；其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負自動監測設施功能完整運作及維護之責。
	明定公告場所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條件規定，並述明自動監測設施功能維護權責。



	第8條 本法第十二條所稱之主管機關執行公告場所之現場檢查、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或查核檢（監）測紀錄，其執行內容應包括以下事項：
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設置事項。

二、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之辦理及備查作業。

三、定期實施檢驗測定及公布檢驗測定結果紀錄之辦理情形。

四、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公告場所，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辦理事項。
五、主管機關執行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作業時，得於公告場所室外進行檢驗測定之採樣作業。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一、明定主管機關得於公告場所執行稽查作業重點內容。

二、依本法第八條公告場所應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三、依本法第九條公告場所應設置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四、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公告場所應定期實施檢驗測定

五、依本法第十條第二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公告場所，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
六、依本法第十二條執行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作業。

	第9條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標準導致室內空氣品質不合格者，於改善期間應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於該場所主要入口明顯處標示，其標示規格如下：

一、標示應保持完整，其文字應清楚可見，標示方式以使用邊長十公分以上之黑色字體及白色底稿為原則。

二、標示文字內容應以橫式書寫為主。

三、標示內容應包含場所名稱、改善期限及未符合項目與日期。
	明定未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者，應於改善期間時應進行標示，並述明標示內容及格式。

	第10條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延長改善期限所提報之具體改善計畫，應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場所名稱及原據以處罰並限期改善之違規事實。

二、申請延長之事由及日數。

三、改善目標、改善時程及進度、具體改善措施及其相關證明文件。

四、改善期間所採取之措施。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申請，由場所當地主管機關受理，並於三十日內核定。

經主管機關核定延長改善期限者，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向核定機關提報前一月之改善執行進度。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明定申請延長改善期限所提報具體改善計畫之內容。

	第十一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稱未切實依改善計畫執行，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未依前條第三項，按月提報改善進度者。

二、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未按主管機關核定之改善計畫進度執行，且落後進度達三十日以上者。

三、未依主管機關核定之改善計畫內容執行者。

四、延長改善期間，未採取前條改善計畫之防護措施，嚴重危害公眾健康者。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明定未切實依改善計畫執行之認定原則。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定期將其實施室內空氣品質之監督、檢查結果與違反本法案件處理情形，製表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明定地方主管機關辦理事項之備查規定。

	第十三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明定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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